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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赔偿诉讼所在地如何确定.股权转让产生的欠款纠纷
管辖法院如何确定-股识吧

一、股票索赔的流程是怎么样的？

股票索赔的大致流程是：证监会（局）立案调查 —— 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 ——
股民准备索赔材料——行政处罚决定书下达—— 法院立案 ——审判（包括一审、
二审、再审）——强制执行1、调查时间一般6个月，最短的37天，最长二年以上。
一旦被立案调查，说明已掌握违法的初步证据，被行政处罚是大概率事件。
2、处罚是法院立案的前置程序，一般在处罚告知书或决定书下达后法院才会正式
立案。
3、管辖法院：省会城市或计划单列市、经济特区中级人民法院。
司法实践中，审判期限一审6个月以上，二审6个月以上。
4、股民索赔准备工作一般从上市公司公告收到证监会立案调查通知书之日起就开
始了，因为立案调查后的交易会对股票索赔产生很大的影响。
所以立案调查后应及时与专业的股票索赔律师团队联系。

二、股权转让产生的欠款纠纷管辖法院如何确定

按照我国《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合同纠纷，由被告住所地或合同履行地人民法院
管辖。
如果合同没有实际履行，双方住所地又都不在合同约定的履行地的，应由被告住所
地人民法院管辖。
同时，法律赋予当事人协议约定管辖法院的权利，即合同的双方当事人可以在书面
合同中协议选择被告住所地、合同履行地、合同签订地、原告住所地、标的物所在
地人民法院管辖，但不得违反民诉法对级别管辖和专属管辖的规定。
在股权转让协议纠纷中，如果双方当事人对管辖法院有约定且约定有效的，应适用
其约定；
没有约定或约定不明，应适用法律规定，即由被告住所地或合同履行地人民法院管
辖。
对于被告所在地，人们一般不会有歧义。
而对于股权转让的合同履行地，应为股权转让的目标公司的公司注册地。
因为，公司股权转让纠纷的特殊性在于转让行为需要向公司注册地的登记机关履行
相应手续方可完成，因此，以公司注册地作为此类案件的管辖地也是国际上通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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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法。
完毕。
法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十三条因合同纠纷提起的诉讼，由
被告住所地或者合同履行地人民法院管辖。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十一条对公民提起的民事诉讼，由被告住所
地人民法院管辖；
被告住所地与经常居住地不一致的，由经常居住地人民法院管辖。
对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提起的民事诉讼，由被告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
同一诉讼的几个被告住所地、经常居住地在两个以上人民法院辖区的，各该人民法
院都有管辖权。

三、证券法里股民怎样索赔

关于“证券法里股民如百何索赔”这个问题，谢保平律师股票索赔团队回答如下：
1、股民判断是否符合条件，无法判断的话咨询律师；
2、根据律师团队提示准备索赔材料；
3、委托律师后，律师团队会为您计算具体的损失金额。
由于金额计算过程分歧很多，且各地度法院计算损失的规则不一致，金额计算比较
复杂，尤其是交易频繁且金额版较大的股民。
谢保平律师团队开发了“小神算”计算机软件为股民朋友计算索赔金额，率先实现
了计算索赔金额信息化，对股民索赔来说既高效又准确；
4、律师团队向法院起诉，这一步关系到股民如何获权胜获赔，这就要求主办律师
深入用心研究，如何选择被告和诉讼时机至关重要；
5、股民获赔收到赔偿款后，将律师费汇给律师团队（谢保平律师团队不代收赔偿
款）。

四、股权转让产生的欠款纠纷管辖法院如何确定

按照我国《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合同纠纷，由被告住所地或合同履行地人民法院
管辖。
如果合同没有实际履行，双方住所地又都不在合同约定的履行地的，应由被告住所
地人民法院管辖。
同时，法律赋予当事人协议约定管辖法院的权利，即合同的双方当事人可以在书面

                                                  页面 2 / 6



股识吧    www.gupiaozhishiba.com
 

合同中协议选择被告住所地、合同履行地、合同签订地、原告住所地、标的物所在
地人民法院管辖，但不得违反民诉法对级别管辖和专属管辖的规定。
在股权转让协议纠纷中，如果双方当事人对管辖法院有约定且约定有效的，应适用
其约定；
没有约定或约定不明，应适用法律规定，即由被告住所地或合同履行地人民法院管
辖。
对于被告所在地，人们一般不会有歧义。
而对于股权转让的合同履行地，应为股权转让的目标公司的公司注册地。
因为，公司股权转让纠纷的特殊性在于转让行为需要向公司注册地的登记机关履行
相应手续方可完成，因此，以公司注册地作为此类案件的管辖地也是国际上通行的
做法。
完毕。
法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十三条因合同纠纷提起的诉讼，由
被告住所地或者合同履行地人民法院管辖。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十一条对公民提起的民事诉讼，由被告住所
地人民法院管辖；
被告住所地与经常居住地不一致的，由经常居住地人民法院管辖。
对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提起的民事诉讼，由被告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
同一诉讼的几个被告住所地、经常居住地在两个以上人民法院辖区的，各该人民法
院都有管辖权。

五、股息、红利等权益性投资所得应以被投资企业所在地为所得
来源地

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释义中解释：股息红利等权益性投资所得，按照分配所得的
企业所在地确定。
企业因购买被投资方的股票而产生的股息、红利，是被投资方向投资方企业支付的
投资回报，应当以被投资方所在地作为所得来源地。
因此，“股息、红利等权益性投资所得应以被投资企业所在地为所得来源地”这句
话是正确的。
按分配所得的企业所在地和所得来源地两者不是同一个意思。
通俗的说按分配所得的企业所在地是投资企业所在地，也就是在哪确认所得；
所得来源地是从哪来的所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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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股票维权索赔的流程？

股票维权流程：1.登记索赔信息2.短信通知邮寄3.邮寄后，等待律师通知。
温馨提示：如果上传电子对账单的用户，请按照短信直接与律师进行对接。

七、诉讼标的所在地是什么意思

标的是指合同当事人之间存在的权利义务关系
标的物是指当事人双方权利义务指向的对象。
举例说明：在房屋租赁中，标的是房屋租赁关系，而标的物是所租赁的房屋。
标的和标的物并不是永远共存的。
一个合同必须有标的，而不一定有标的物。
举例说明：在提供劳务的合同中，标的是当事人之间的劳务关系。
而在劳务合同中，就没有标的物 诉讼标的是诉讼构成的要素之一，是指当事人之
间因发生争议，而要求人民法院作出裁判的法律关系。
每一个诉讼案件至少有一个诉讼标的，但有的案件有两个或者两个以上的诉讼标的
。
诉讼标的，又称为诉的标的或诉的客体，是当事人双方争议和法院审判的对象。
诉讼标的由诉讼请求和原因事实加以特定，其中任一要素为多数时，则诉讼标的为
多数。
所谓诉讼请求是用来准确又简洁地表示请求审判的原告的主张；
原因事实，又称为诉讼理由，是指原告向人民法院请求司法保护所依据的案件事实
。

八、股权转让产生的欠款纠纷管辖法院如何确定

按照我国《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合同纠纷，由被告住所地或合同履行地人民法院
管辖。
如果合同没有实际履行，双方住所地又都不在合同约定的履行地的，应由被告住所
地人民法院管辖。
同时，法律赋予当事人协议约定管辖法院的权利，即合同的双方当事人可以在书面
合同中协议选择被告住所地、合同履行地、合同签订地、原告住所地、标的物所在
地人民法院管辖，但不得违反民诉法对级别管辖和专属管辖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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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股权转让协议纠纷中，如果双方当事人对管辖法院有约定且约定有效的，应适用
其约定；
没有约定或约定不明，应适用法律规定，即由被告住所地或合同履行地人民法院管
辖。
对于被告所在地，人们一般不会有歧义。
而对于股权转让的合同履行地，应为股权转让的目标公司的公司注册地。
因为，公司股权转让纠纷的特殊性在于转让行为需要向公司注册地的登记机关履行
相应手续方可完成，因此，以公司注册地作为此类案件的管辖地也是国际上通行的
做法。
完毕。
法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十三条因合同纠纷提起的诉讼，由
被告住所地或者合同履行地人民法院管辖。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十一条对公民提起的民事诉讼，由被告住所
地人民法院管辖；
被告住所地与经常居住地不一致的，由经常居住地人民法院管辖。
对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提起的民事诉讼，由被告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
同一诉讼的几个被告住所地、经常居住地在两个以上人民法院辖区的，各该人民法
院都有管辖权。

九、股票索赔计算方法

有很大一部分投资者想当然的认为索赔金额就是账面亏损，其实法律有规定了计算
方法，今天教大家快速学会如何计算索赔金额。
 首先股票损失认定应当知道几个关键概念： 计算投资差额损失要先确定虚假陈
述行为的几个时间点：实施日、揭露日、基准日及基准价。
 实施日是指作出虚假陈述或者发生虚假陈述之日。
例如超华科技（002288）因虚增2014年的利润，受理法院认定2014年的年报发布日
为虚假陈述实施日。
 揭露日是指虚假陈述在全国范围发行或者播放的报刊、电台、电视台、等媒体上
，首次被公开揭露之日。
 在俞强律师代理的案件中，我们总结了一下，通常以立案调查公告日认定为揭露
日，但有些案件也将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公告日认定为揭露日。
 基准日是指虚假陈述揭露或者更正后，为将投资人应获赔偿限定在虚假陈述所造
成的损失范围内，确定损失计算的合理期间而规定的截止日期。
基准日分别按下列情况确定： 1、揭露日或者更正日起，至被虚假陈述影响的证
券累计成交量达到其可流通部分100%之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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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通过大宗交易协议转让的证券成交量不予计算。
 2、按前项规定在开庭审理前尚不能确定的，则以揭露日或者更正日后第30个交
易日为基准日。
 3、已经退出证券交易市场的，以摘牌日前一交易日为基准日。
 4、已经停止证券交易的，可以停牌日前一交易日为基准日；
恢复交易的，可以本条第1项规定确定基准日。
 基准价就是指揭露日至基准日收盘价的平均价。
 赔偿的损失由哪些部分组成？ 投资人实际损失包括： 1、投资差额损失 2、
投资差额损失部分的佣金 3、投资差额损失部分的印花税 4、前款所涉资金的利
息，自买入至卖出证券日或者基准日，按银行同期活期存款利率计算。
在这四项里，佣金、印花税、活期利息占索赔比例不到0.5%，所以我们重点来看投
资差额损失的计算。
只有在虚假陈述实施日至揭露日之间买进的，并且在揭露日后卖出或继续持有的才
具有索赔资格。
具体算法是（买入均价-卖出均价）*可索赔数量=投资差额损失（仅限于揭露日至
基准日卖出的情形），如果是实施日至揭露日之间买进，一直到基准日之后卖出或
者没有卖的，投资差额损失=（买入价-基准价）*可索赔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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